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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会议相关事项的 

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

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创业板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

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本次会议前获取的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一、《关于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 

1、公司实施重大资产置换、发行股份购买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润

泽科技”）100%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（“本次重组”），2022 年 6 月 2 日，公司收

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同意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

换及向京津冀润泽（廊坊）数字信息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

金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〔2022〕1100 号）。2022 年 7 月 25 日，本次重组已完

成资产交割，润泽科技的 100%股权已经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。润泽科技已经成

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同时，本次重组的置出资产交割手续已办理完毕，置出资

产的全部权利、义务、责任和风险均已转移至承接方。 

2、鉴此，公司关联交易的计算口径已经发生变化，以新的口径对公司关联

交易进行预计符合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对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事项表示认可，

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，遵循市场公允定

价原则，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会因

此对关联方产生依赖，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。因此，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

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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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上海普丽盛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

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》之签字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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